
2018年度应急管理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推动属地严格落实应急管理责任，全面加强应急准备，提升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确保应急管理法律法规有效实施，依据《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第88号令，以下简称总局第88号令）、《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总局令第24号）和《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本处室的执法力量，编制2018年度长春市安监局应急办执法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应急管理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围绕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战略安排、重大举措，统筹谋划应急管理工作，切实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二、工作目标

贯彻安全发展战略，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围绕国家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总体部署，落实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救援演练工作，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有效提升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能力，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能力，有效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主要任务

（一）通过应急专项执法，加快推进应急管理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二）指导县（市）区、开发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的决策部署，并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三）依法依规实施对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违法行为的相关处罚。从2018年开始，对监督检查计划中30%的企业采取“双随机”抽查制度。

（四）积极参加省市政府和市安办组织开展的对县（市）区、开发区安全生产巡视督查工作。

（五）依法监督指导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监控、事故隐患的统计工作，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事故隐患监控常态机制，突出事前预防，应急救援能力防。
（六）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分析预测安全生产形式和事故风险，建立健全应急预案的编制、备案工作和应急演练工作。
（七）提高应急管理执法水平。把加强执法队伍素质能力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提升属地应急管理安全监管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强化服务意识，做到公正廉洁执法，树立安监队伍良好执法形象。

（八）深化应急管理专项治理。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专项整治力度，突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等领域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整治。    

四、监督检查内容
按照国家安监总局令第88号令制定应急管理执法检查表，细化应急管理检查事项，并结合实际，重点监督检查下列事项：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组织体系建设情况；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
应急物资装备、器材登记建档情况；、
应急预案编制修订情况；
应急演练落实情况；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培训情况；
应急响应应急处置情况；
（八）依法应当监督应急管理检查的其他情况。

五、执法人员和执法工作日 

（一）应急办执法人员共计3人。

（二）监督检查工作的计算：

   1、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365-52×2-1-11=250日
应急办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50日×3人=750个工作日。

2、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所剩的工作日，60个工作日。

（1）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检查）：20户次×10日×3人=30个工作日。

（1）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查（规上企业检查）：14户次×10日×3人=30个工作日。

3、执法工作日：320个工作日
（1）全市安全生产信息统计，应急值班值守、事故信息接报,现场处置工作：50日×3人=100

（2）实施行政处罚：10件×3日×2人=30个工作日。

（3）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教育：3次×5日×3人=20个工作日。

（4）指导协调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现场组织观摩）：15个县（市）区×1次×1日×2人=30个工作日。

（5）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和指导工作：15个县（市）区×2次×1日×2人=30个工作日。
（6）分析预测安全生产形式和重大、特别重大事故风险，发布预警信息工作：全市×15次×2日×2人=30个工作日。

（7）参加地方政府和上级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应急工作督查。需工作日20个。

（8）参加市安委会组织的对辖区的巡视督查，预计全年开展4次，每次参加2人，工作6天。需用工作日20个。 

（9）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上级机关组织的应急工作专项督查，预计开展2次，每次参加2人，工作3天，需用工作日10个。 

（10）3.长春市重大安全隐患、重大危险源统计工作，需用工作日30个。

3、非执法工作日：370个工作日。其中：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资料整理；参加党群活动；机关值班等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每人约60日，180个工作日。

（2）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及病、事假；每人平均约20日，90个工作日。   

（3）机动监管工作日，因工作的不确定性（包括参加抽查数量、临时性工作等）,按全年总工作日的2%安排，需用工作日100个。 

六、保障措施与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依法开展安全生产以及管理检查是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和部署、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有效举措。一级半要结合局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月度执法方案，报局批准后认真组织实施。

（二）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和管理，努力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使执法人员执法效率和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应用法律条款和技术标准准确、程序合法、文书填写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使用得当，力争无错案、无复议、无败诉。对执法行为严重违规、严重不作为或失职渎职的，按照有关规定问责追责。

（三）强化应急管理执法力度，提升执法效率。应急办要与执法检查处，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提高执法效率，形成执法合力，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每月底前要将当月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报应急办汇总调度。

（四）强化保障，严格落实监督检查计划。要充分做好执法计划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保证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落到实处。积极主动协调，事先安排好执法车辆，妥善处理好日常工作事项，不能因主客观因素为由而影响监督检查计划的实施，确保监督检查计划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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